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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八题：就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的事务进行调查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一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黄成智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政府于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回答本会议员的质询时表示，证券及期货事

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已完成对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事务的调查，并已把

调查报告交给律政司作考虑，而警方的调查仍在进行中。此外，小额钱债

审裁处于本年一月五日在审理一宗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上任主席申索赔

偿的个案时，审裁官指出申索人的指控属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处理的事

宜，申索人可待该审裁处研究后才提出民事索偿。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

会： 
 
（一） 是否知悉，证监会有否把上述调查报告交给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

长和财政司司长作考虑；若有，何时把该报告交给局长和司长，以及考虑

的结果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 警方是否已完成上述事件的调查；若然，调查报告是否已交给律

政司作考虑； 
 
（三） 律政司司长、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和财政司司长会否考虑把上

述事件交给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进行研讯程序；及 
 
（四） 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自二○○三年四月一日成立以来，共处理多

少宗个案，以及涉及那些市场失当行为，当中分别有多少宗由证监会转介

财政司司长再交给该审裁处进行研讯程序及由内幕交易审裁处转介的；有

多少宗已完成研讯程序，当中每宗需时多久才完成研讯程序及结果为何，

以及有多少宗仍在处理中？ 
 
 



答复： 
 
主席： 
 
  应黄成智议员的提问，我们征询了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

会）、律政司及香港警务处（警方）的意见，现回复如下： 
 
（一） 证监会受《证券及期货条例》约束不能披露个别案件的详情。根

据《证券及期货条例》，处理市场失当行为的途径有两类，即根据该条例

第ＸＩＶ部，证监会可将其调查结果转介律政司考虑提出刑事检控；或根

据第ＸＩＩＩ部，财政司司长可在考虑证监会的报告或律政司的通知或在

其它情况下，就有关事宜提起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席前进行的研讯程

序。证监会一般的做法是考虑所有途径，并在证据充分及符合公众利益的

情况下，优先考虑采取刑事检控行动。根据基本法，律政司主管香港的刑

事检控工作。因此，证监会会先将涉嫌市场失当行为个案转介律政司。若

律政司决定不提出刑事检控，证监会会考虑其它执法途径，包括将个案转

介财政司司长，考虑是否提起在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席前进行的研讯程

序。为保留提出刑事检控的优先权，证监会在取得律政司的意见前，不会

将个案转介财政司司长。 
 
（二） 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中，警方现时不会就调查进展作进一步评论。 
 
（三） 如上文（一）所述，市场失当行为的嫌疑个案，通常会先由证监

会进行调查。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第ＸＩＩＩ部，财政司司长会在收

到证监会的报告后考虑是否适合将个案交由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进行研

讯。 
 
（四） 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是在二○○三年四月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

成立，以取代内幕交易审裁处在已废除的《证券（内幕交易）条例》下的

职能。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负责审理在二○○三年四月一日或以后发生的

内幕交易及另外五种市场失当行为，包括虚假交易、操控价格、操纵证券

市场、披露关于受禁交易的数据及披露虚假或具误导性的数据以诱使进行

证券及期货合约交易。 
 
  市场失当行为审裁处至今已审理了四宗个案。这四宗个案都是由财政

司司长应证监会的报告而提起在审裁处席前进行的研讯程序。市场失当行

为审裁处于二○○九年八月完成第四宗（即现有最后一宗）个案并发表报

告书后，没有待处理的个案。四宗个案的详情列于附件一。 
 
  其中两宗个案（质量国际集团及中国海外发展）的处理时间较长是由

于案中的指明人士提出司法复核。复核分别需时十一个月和六个月完成，

引致有关研讯须押后进行。  

完 


